关于实施“云南省域出口商品直通放行”机制的通知 

各企业：

为进一步推动出入境检验检疫“大通关”建设，提高云南出口货物通关效率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实现提速、减负、增效、严密监管，更好地服务于企业、服务于外贸。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直通放行制度的有关精神，决定实施“云南省域出口商品直通放行”机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2011年7月1日起，开始在云南局辖区内实施出口货物直通放行机制。出口货物直通放行采取“产地检验、口岸出单”模式，各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根据云南局各检验检疫机构的电子转单信息，对符合条件的直通放行货物不再实施现场查验，直接换发《出境货物通关单》。

二、出口直通放行企业条件

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、出口一类、二类企业；
2、实施“绿色通道”制度的出口企业；

3、产品质量稳定，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年批次检验合格率不低于98%，1年内未发生由于产品质量原因引起的退货、索赔或其他事故。

   三、首批出口直通放行货物范围包括：
云南辖区生产的、占比较大、风险较小的机电产品、轻工品、化矿产品、纺织品、金属产品。
四、依照国家质检总局的相关规定，遵循“风险分析、科学管理”的原则，下列情况不实施出口直通放行：

㈠ 散装商品；

㈡ 出口援外物资和市场采购货物；

㈢ 在口岸需更换包装、分批出运或重新拼装的；

㈣ 双边协定、进口国或地区要求等须在口岸出具检验检疫证书的；

㈤ 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不适宜实施直通放行的情况。
五、申请直通放行的企业应填写《直通放行申请书》，并提交符合企业条件的相关证明性材料，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提出申请。

六、符合直通放行条件的出口商品，企业可自愿选择直通放行方式或原放行方式。实施出口商品直通放行的商品，报检时应在《出境货物报检单》“合同、信用证订立的检验检疫条款或特殊要求”栏内注明“直通放行”字样。

七、若尚有疑问，请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咨询。
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出口直通放行申请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一年八月二日
附件

出口直通放行申请书

申请单位名称：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备案登记号码：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联  系  人：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联 系 电 话：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申 请 日 期：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	              检验检疫局：

	本单位符合下列条件：

	□
	出口一类、二类企业；

	□
	实施“绿色通道”制度的出口企业；

	□
	产品质量稳定，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年批次检验检疫合格率不低于98%，1年内未发生由于产品质量原因引起的退货、理赔或其他事故。

	主要出口口岸
	

	主要出口产品
	

	现提交相关证明资料，并提出实施直通放行的申请。

	本单位承诺如下内容：

	1. 保证申请表内所填各项内容真实，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

2. 遵守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和《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规定》；

3. 保证进出口货物货证相符、批次清楚、标记齐全，已实施封识的保证封识完整；

4. 保证进出口货物在运输过程中，不发生换货、调包等不法行为；

5. 自觉接受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管理。

请予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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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请单位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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